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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第一条 本附加保险合同须附加于平安产险（浙江）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建筑施工行

业）（以下简称“主保险合同”）。主保险合同所附条款、投保单、保险单、保险凭证以及批

单等，凡与本附加保险合同相关者，均为本附加保险合同的构成部分。凡涉及本附加保险

合同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本附加险条款与主险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险条款

为准；未尽之处，以主险条款为准。

保险责任

第二条   在保险期间内，在发生主保险合同保险责任范围内保险事故导致被保险人从

业人员（或雇员,同主保险条款约定）出现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时，保险人将根据符合主保

险合同要求的伤残程度鉴定书，按照附表一“伤残赔偿比例表”对应的比例以及如下情形进

行赔付：对于同一器官或系统多处损伤，或一个以上器官不同部位同时受到损伤者，应先对

单项伤残程度进行鉴定。如果几项伤残等级不同，以重者定级；如果两项及以上等级相同，

最多晋升一级。最终确定的伤残等级不得高于“伤残赔偿比例表”中的“一级”。

第三条  在保险期间内，在发生主保险合同保险责任范围内保险事故导致第三者伤残

时，依据保险人认可的鉴定机构出具的以《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 2016 年 4 月 18 日发布，司法部实施通知文号

为司发通〔2016〕48 号）为标准确定的伤残程度证明。如无相关特别约定，残疾赔偿金按

照下述两种方式计算取低：

（一）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具有管辖权的法院所在地上

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

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有多个管辖权法院的，取最

低者。

（二）按本保险合同附录伤残赔偿比例表二对应的伤残比例乘以保险单约定的第三者

每次事故每人伤亡责任限额赔偿。

被保险人不得就伤亡人员因同一保险事故同时申请伤残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

附录： 

伤残赔偿比例表一：从业人员（或雇员）伤残赔偿比例表



伤残等级 赔偿比例

一级 100%

二级 80%

三级 70%

四级 60%

五级 40%

六级 30%

七级 20%

八级 15%

九级 10%

十级 5%

注：伤残级别按《劳动能力鉴定 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GB/T 16180-2014）

鉴定。

伤残赔偿比例表二：第三者残疾赔偿比例表

伤残级别 残疾赔偿比例表

Ⅰ级伤残 100％

Ⅱ级伤残 90％

Ⅲ级伤残 80％

Ⅳ级伤残 70％

Ⅴ级伤残 60％

Ⅵ级伤残 50％

Ⅶ级伤残 40％

Ⅷ级伤残 30％

Ⅸ级伤残 20％

Ⅹ级伤残 10％

注：残疾程度依照《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鉴定。


